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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秘書附註：附件甲並無在此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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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乙  

 
（譯本） 

 
反毒後駕駛電視宣傳短片資料摘要  

 
背景  
 

道路安全議會的反毒後駕駛宣傳短片於2010年9月至2011年1月
期間製作，在2011年1月24日至2011年4月3日播出。 
 
各種考量 
 
2.   自從道路安全議會和政府新聞處（新聞處）得悉侵犯版權指稱

後，本處一直最關切的是確保沒有違反知識產權和保護政府在這方面

的聲譽。本處認為政府致力保護知識產權及相關行動的重要性，凌駕

我們與製作電視宣傳短片承辦商之間所可能發生的合約糾紛。這是因

為本處深信任何對香港作為致力保護知識產權司法管轄區的聲譽的潛

在損害，將遠超於政府或道路安全議會因終止播放這套電視宣傳短片

而承受的任何金錢或其他方面的損失。鑑於當時傳媒對此事的關注，

這套在香港製作，但與英國有關短片雷同的電視宣傳片，倘於保護知

識產權的問題尚待解決期間繼續播放，實在不利於政府或道路安全議

會。 
 
3. 附載與本個案相關公文來往的時間表顯示，新聞處在尋求解決

這問題時，是按照道路安全議會的意見行事或代表其行事。 
 
4. 這宗事件實屬罕有。自從十年前本處就電視宣傳短片的製作引

入評核承辦商服務表現的做法以來（期間製作的電視宣傳短片超逾 
1 700套），這是首宗的同類事件。  
 
5. 不過，正如在給政府帳目委員會的書面答覆中所闡釋，本處已

汲取這次教訓，並已採取行動以助防止同類事件再次發生。 
 
6. 以下是侵犯版權問題相關公文來往的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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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3月31日 
傳媒向道路安全議會查詢（轉交新聞處）其反毒後駕駛電視宣傳短片

是否與一套英國製作的短片類似。 
 
新聞處書面建議道路安全議會向香港方面的承辦商索取更多資料，並

停止播放該電視宣傳短片。 
 
4月1日 
道路安全議會同意新聞處的建議，表明「主席對此問題表示關注」，

要求新聞處跟進。 
 
4月3日 
電視宣傳短片停止播放（即在隨後的編排播放時間表中第一時間遭刪

除）。 
 
4月4日 
承辦商回覆新聞處查詢，對其為道路安全議會製作的電視宣傳短片與

英國製作的短片相似表示震驚，並堅稱電視宣傳短片是其團隊的原創

意念。他們提供了創作過程的一些詳情（包括如何構思「眼睛」的創

作意念）。承辦商指出他們沒有「在互聯網搜尋其他有關反毒後駕駛

電視廣告以供參考」。    
 
4月7日 
《壹週刊》刊登報道，聲稱道路安全議會的電視宣傳短片抄襲英國製作

的《毒後駕駛－眼睛篇》短片。  
 
4月15日 
道路安全議會舉行會議，會上就事件作出簡報。議會建議新聞處向英

國的版權持有人要求授權在香港播放該電視宣傳短片。 
 
5月5日 
新聞處致電郵給英國的版權持有人，查詢他們會否反對該電視宣傳短

片在香港播放。 
 
5月9日 
英國的版權持有人在電郵中對事件表達「重大關注」，表明不同意本

港繼續播放該電視宣傳短片，直至「我們能解決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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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 
英國的版權持有人在電郵中表明他們的法律意見認為電視宣傳短片

「明顯侵犯知識產權」。 
           
5月18日 
道路安全議會在會議上討論事件。議會要求新聞處向知識產權署就有

否侵犯知識產權一事及政府可能實行的補救方法徵詢意見。會上亦要

求新聞處知會英國的版權持有人，道路安全議會正考慮支付特許費用

的提議。   
 
5月24日 
新聞處書面向知識產權署就是否可能有侵犯知識產權的個案徵詢法律

意見；若然，承辦商在現有合約下是否需要負上責任，及假如違反知

識產權，有什麼途徑可就目前情況作出補救。 
 
6月22日 
知識產權署提供了詳盡的回覆，包括就知識產權法規提供概括意見、

兩條短片的比較和承辦商提供證據的責任。該署提議新聞處向承辦商就

創作過程索取更多資料，之後倘新聞處要求，該署會再提供意見。此

外，知識產權署建議新聞處，就合約條款在法律上可否執行向律政司

徵詢法律意見。 
 
6月27日 
新聞處書面就合約條款在法律上可否執行向律政司徵詢法律意見。   
 
新聞處書面要求承辦商就創作過程提供詳盡的書面說明，包括例如

「創作過程的時間表、會議和集體討論的紀錄、參與製作人員提交的

書面紀錄，顯示如何構思和闡述創作意念的檔案摘要、客戶電郵和指

示」 等等。 
 
6月28日 
新聞處寄給承辦商的掛號郵件因地址有誤被退回。 
 
6月30日 
新聞處員工親自派遞信件，又發出電郵，連同「認收回條」備悉及存

檔。 
 
7月8日 
律政司確認邀請報價文件中有關版權條款在法律上可以執行，建議新

聞處就「該文件中根據『版權聲明』承辦商應有的義務及該處所享有

的權利」向知識產權署徵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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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 
新聞處以電郵提醒承辦商就信件作出回覆，這連同「認收回條」已備

悉及存檔。限期延長至7月21日，  
 
7月20日 
承辦商以電郵回覆，要求限期延長至7月27日，新聞處答應要求。 
 
7月29日 
承辦商作出回覆，附上原本的故事情節串連圖板和樂譜複本，表明其

公司職員從未在互聯網上看過該英國廣告，並提及其4月4日的初步回

應。 
 
8月18日 
新聞處書面向知識產權署提供有關故事情節串連圖板和樂譜的進一步

資料。  
 
8月31日 
新聞處在道路安全議會的會議上，就事件所採取的行動作出最新匯

報。議會要求新聞處向知識產權署徵詢法律意見。  
 
9月9日 
知識產權署回覆新聞處在8月18日發出的便箋，建議該處向音樂專家及

電影導演／製片人徵詢意見，及催促承辦商提供進一步明確的解釋、

資料和聲明。知識產權署表明：「……假若有關方面在法院追討權

益，要確定是否可能侵犯知識產權，最終要由法官考慮雙方證據（包

括承辦商就其作品為獨立創作所提供的事實證據）後才決定。」知識

產權署亦詳盡說明了若證實有侵犯知識產權，承辦商應負的責任。 
 
9月20日 
新聞處以人手向承辦商派遞信件及發出電郵，要求在7日內提供更多

資料，這連同「認收回條」備悉及存檔。承辦商並無回覆。 
 
10月13日 
新聞處再向知識產權署徵詢意見，該署以電郵回覆，說他們並無「任

何指令來自音樂或電影導演界的專家證人的資料及經驗」，並建議新

聞處接觸律政司，查詢他們是否擁有這方面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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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 
新聞處以人手向承辦商派遞信件及發出電郵，提醒他們該處在9月20
日發出的信件，要求在7日內回覆，這連同「認收回條」備悉及存檔。

新聞處沒有收到回覆。 
 
11月9日 
新聞處致電承辦商的導演，他說未看過該信件，但會檢查電郵才回

覆。 
 
11月10日 
新聞處致電承辦商的導演，他說會閱讀該信件及致電回覆。 
 
11月11日 
新聞處致電承辦商的導演，無人接聽。 
 
新聞處致電承辦商的製作統籌者，她說他們會在一個星期內回覆。 
 
11月18日 
新聞處致電承辦商的導演，對會否提供額外資料，他不置可否。 
 
12月7日 
新聞處在道路安全議會的會議上呈交討論文件，列出解決事件的步驟，並

建議擱置電視宣傳短片，以避免引起更多來自傳媒／社會大眾的惡評，這

或會對政府及道路安全議會的形象普遍帶來負面影響。由於承辦商並無回

應新聞處多次向其索取資料的要求，道路安全議會請求新聞處致函律政

司，尋求他們協助向承辦商發出一封「要求信」。 
 
12月12日 
承辦商致電新聞處，表示他已經閱讀由該處發出的信件，但他覺得已經應

要求提供了資料。新聞處要求他就此給予書面回覆，但沒有收到回覆。 
 
12月23日 
新聞處再次向律政司徵詢法律意見，並建議其致函承辦商「要求他們提供

[新聞處] 所要求的資料，以便或可讓知識產權署對有關整個創作過程更清

晰了解。」 
 
2012年 
1月5日 
律政司回覆指：「在法律上，我不認為[承辦商]有任何法律義務向政府提

供所需資料。由於政府沒有被追討權益，而新聞處亦沒有向[承辦商]追討

違反與政府簽訂的合約條款，我看不到律政司可擔當什麼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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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日 
道路安全宣傳運動委員會獲匯報最新情況。對於律政司在1月5日給予的意

見，道路安全議會要求新聞處致函承辦商，並徵詢專業意見，然後將事件

交回給道路安全議會跟進。 
 
1月27日 
新聞處再致函承辦商要求在兩星期內提供資料，但沒有回覆。 
 
1月30日 
新聞處向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徵詢意見，詢問該會有否專家可就音樂

版權問題提供意見。 
 
2月1日 
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回覆新聞處1月30日的電郵說，問題最終需由香

港的法庭定奪，該會未能提供專家意見或推薦與音樂版權有關的合適人

士。 
 
2月8日 
新聞處向創意香港徵詢意見，詢問他們或其在電影業界內的連絡人，可否

就涉嫌侵犯版權行為提供專家意見。  
 
創意香港回覆指，需要仔細比較兩套短片，才可從創作概念及手法兩方面

考量涉嫌侵權的行為。     
 
2月15日 
新聞處再向創意香港就是否可能已違反版權徵詢意見。 
 
2月16日 
創意香港回覆指，六名同事討論過兩段短片後，都認為電視宣傳短片

「與英國的短片非常相似」。創意香港就香港版權條例的保護範圍及為非

香港居民提供的保障提供意見，並提議新聞處向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的

電影檢查分部徵詢意見。 
 
2月17日 
新聞處向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徵詢意見，詢問可否就涉嫌侵犯版權事件

提供專家意見。 
 
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回覆指，該處根據《電影檢查條例》負責為影片評

級及處理豁免申請。「有關版權或知識產權的問題，並非該條例的管轄範

圍，而我們對有關問題亦沒有相關的專門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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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9日 
新聞處向道路安全議會匯報最新情況，講述其努力向承辦商索取更多資

料，及向律政司、其他專家，包括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創意香港和

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徵詢意見的詳情。 
 
新聞處建議要求承辦商支付該電視宣傳短片在香港播放期間的特許費用。 
 
道路安全議會決定將此事交給新聞處處理並作出跟進行動。  
 
3月13日 
新聞處致電郵給英國的版權持有人，詢問追溯在2011年1月24日至4月3日
期間播放該電視宣傳短片的特許費用及詳情。 
 
3月16日 
英國的版權持有人發出電郵，提出要求支付特許費用（應新聞處要求，費

用減至5,535英鎊），接納提議的限期為3月20日。 
 
3月19日 
新聞處要求延長接納提議的限期，以便尋求有關方面的接受、支持。 
 
英國的版權持有人同意延長限期至3月27日。 
 
新聞處助理處長致電承辦商，解釋事件的嚴重性，並要求他們支付特許費

用，以涵蓋這套電視宣傳短片早前在港播放。 
 
新聞處以電郵向承辦商發出信件，要求兩天內回覆。 
 
3月21日 
承辦商發出電郵，要求延長限期至4月4日，以便徵詢律師的意見。 
 
3月22日 
新聞處向承辦商發出電郵，解釋延長限期並不可能，因為英國的版權持有

人已作出的提議，受到時間限制。 
 
3月27日 
承辦商發出電郵，表明不能接受提議，並拒絕支付特許費用。 
 
新聞處助理處長發出電郵，促請承辦商在作出最終決定前仔細考慮事件。 
 
3月28日 
英國的版權持有人要求支付特許費用的提議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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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處通知英國的版權持有人承辦商拒絕接受支付特許費用的提議。 
 
4月24日 
英國的版權持有人要求交代個案的最新進展。 
 
5月16日 
新聞處向道路安全議會匯報最新情況，承辦商拒絕支付特許費用。新聞處

表示，不應播放該電視宣傳短片，並應該把承辦商在服務供應商名單中剔

除。按道路安全議會的會議記錄：「由於議會成員就事件再沒有評論，而

鑑於新一套反毒後駕駛電視宣傳短片已經啓播，及新聞處將會把[承辦商] 
從服務供應商名單中除去，主席終止討論事件。該討論項目將被刪除。」 
 
5月24日 
新聞處通知英國的版權持有人，該處不能就事件再作跟進。 
 
英國的版權持有人索取該香港承辦商的詳細資料。 
 
5月25日 
英國的版權持有人向新聞處表示，正徵詢法律代表的意見，探討展開直接

追討承辦商行動的可能性，並表明：「鑑於目前情況，我相信新聞處在此

事上的表現光明磊落，我們很高興這廣告已被擱置。謝謝。」 
 
2013年 
5月8日 
新聞處向英國的版權持有人查詢最新情況，詢問有否對該香港承辦商採取

行動。 
 
英國的版權持有人回覆：「毫無疑問，你們的製作公司違反了我們的知識

產權，但你們已擱置該廣告，而我們早已向一間大型公司提出違約訴

訟……意謂我們決定不向香港的製作公司作出跟進。」 
 
 
 
 
 
 
 
 
 
政府新聞處 
2013年5月16日 
  


